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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

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机床”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沈阳机床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中捷友谊厂有限

公司（下文简称“中捷友谊厂”）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通用技术集团”）控制的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

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捷友谊厂生产经营需要，中捷友谊厂与沈机公司拟签订土地

房屋租赁协议，协议期三年，从 2026年-2028年，预计租金 1,600.26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沈机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

团下属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9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关于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旭先生、

张际飞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相关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经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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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与沈机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8号

法定代表人：刘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6,293.1116万元

主要股东情况：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0.1478%

经营范围：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金属切削机

床制造，数控机床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电气设备

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

属切削机床销售，金属成形机床销售，数控机床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通用

设备修理，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量服务，档案整理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物业管理，通用零部件制造，锻件

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模具制

造，模具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装卸搬运，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喷涂加工，淬火加工，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销售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方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637,958.57 264,535.62 184,357.85 42,610.51

三、关联租赁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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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赁期限与单价

中捷友谊厂租赁沈机公司数控产业园区的时间为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

日。

租赁单价统一为 0.28元/平方米/天（含税），每季度按实际使用面积结算。若面积有

变，在下一周期调整。

（二）预计租金情况

中捷友谊厂租赁沈机公司数控园区约 52,146 平方米，预计三年租金共计 1,600.26 万

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子公司中捷友谊厂与沈机公司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均比照市场同类交易的价格进

行定价，关联方没有因其身份而不当得利，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

交易对非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中捷友谊厂与沈机公司租赁土地及房屋为生产经营所需基本场所与必要

条件。在经营稳健情况下，中捷友谊厂将会持续与关联方进行公平合作。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交易金额公允，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2025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25 年 10 月末，公司与沈机公司发生关联采购 22,761.27 万元，关联销售

69,339.31万元。

七、上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关于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张

旭先生、张际飞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相关议案已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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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七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捷友谊厂与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土地及房屋为各公司生

产经营所需基本场所与必要条件。此项交易对非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

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旭先生、张际飞先生进行了回

避。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事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

有利于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发行人本次与沈机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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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通用技术集团沈

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石建华 伍玉路 宋璨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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